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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新知 

    行政院修正「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

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第3條，為提

供懷孕婦女友善職場環境，並積極落實

性別工作平等法保障性別工作權平等，

及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之精神，對於

懷孕之聘僱人員其工作權應予以保障。

經審酌機關輔助性人力運用、扣薪病假

合理日數及保障當事人權益等因素，並

參照公務人員請假規則及勞工請假規則

就安胎相關假別之核給及計算方式，爰

修正首揭辦法第3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並

增訂第3項但書規定，因安胎事由請假，

致其扣除報酬日數逾聘僱期十二分之一

者，於契約期間內不得終止聘僱。 

  

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87年12月28日87局

考字第029417號書函所定，公務員於返

鄉省親因適逢颱風襲交通中斷，致無法

如期返回工作崗位上班者之規定，自105

年12月20日起停止適用。查現行天然災

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第13條第1

項規定略以，天然災害發生後，各機關、

學校公教員工有因地形、交通、水電供

應中斷或供應困難，影響通行、上班上

課安全或有致災之虞者，得自行決定停

止上班及上課，於事後陳報機關、學校

首長。是以，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87年

12月28日87局考字第029417號書函所定

情形（即公務人員於返鄉省親因適逢 颱

風襲交通中斷，致無法如期返回工作崗 

位上班者），已得依上開規定，自行決

定停止上班及上課，於事後陳報機關學

校首長，以視同天然災害停止辦公處

理，爰該書函規定已無必要，並自105年

12月20日起停止適用。 

 

 

 

 

            

    轉知銓敘部105年12月2日部銓二字第

1054164645號書函以，公務人員依公務

人員請假規則請事、病假（含生理假）

合計已逾規定請假日數者，是否應合併

計算其曠職時數予以扣除俸給之疑義。 

公務人員俸給法第3條第2項、第22條及

同法施行細則第17條規定，公務人員服

務未滿整月者，除依規定日期給假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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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俸給照常支給外，係按實際在職日

數覈實計支俸給；又曠職或請事假超過

規定日數時，應按日扣除曠職或超過規

定事假日數之俸給。準此，以曠職及超

過規定日數之事、病假，自不應支給俸

給之性質相同，故二者應予合併計算，

按日扣除俸給。又依銓敘部68年7月31

日及76年1月7日函釋之精神，曠職及超

過規定日數之事、病假合併計算後，係

以時為計算單位，累計達8小時，再予扣

除俸給，併予敘明。 

     

 

 

 

 

 

 

 

 

    轉知行政院105年12月28日院授人培字

第1050063626號函以，行政院修正「公

務人員兼任政府投資或轉投資民營事業

機構、捐（補）助財團法人及社團法人

董、監事職務規定」第3點、第4點、第7

點及規定名稱，名稱修正為「公務人員

兼任政府投資或轉投資民營事業機構、

財團法人及社團法人董、監事職務規

定」。又依上開規定，本府各機關學校

公務人員兼任未受政府捐（補）助且以

公共服務、學術研究為目的之財團法人

董、監事職務，且符合特定條件者，不

受兼職個數2個之限制。有關本府各機關

學校公務人員之兼職，仍應依公務員服

務法第14條、第14條之2及第14條之3規

定辦理。另兼任學校行政職務之教師，

依司法院釋字第308號解釋意旨，亦適用

上開公務員服務法相關規定，併此敘明。   

 

 

 

 

                              

  「公務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慰問金發給辦

法」業經考試院會同行政院於106年1月

10日修正發布，名稱並修正為「公務人

員因公傷亡慰問金發給辦法」。為避免

過去法制通用之「殘廢」相關用語產生

歧視弱勢者之誤解，損及政府對於因公

受傷或致失能、死亡公務人員予以慰

勉、照護之原意；加以公教人員保險法

業將相關規定之「殘廢」用語修正為「失

能」，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亦已

決議將公務人員保障法第21條之「殘廢」

用語修正為「失能」，爰修正首揭辦法

名稱為「公務人員因公傷亡慰問金發給

辦法」，並配合修正相關條文文字。 

 

    行政院106年1月13日院授人培字第

1060035461號函以，各機關公務人員如

為辦理重大專案業務、解決突發困難問

題、搶救重大災難等特殊事由，得報經

主管機關核准放寬其專案加班補休期限

於1年內補休完畢，並副知行政院人事行

政總處。本府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如為

辦理重大專案業務、解決突發困難問

題、搶救重大災難等特殊事由，請由一

級機關及區公所報經本府核准後，放寬

其專案加班補休期限於1年內補休完

畢。另各機關公務人員已放寬延長至1年

內應休畢之專案加班補休時數，如未能

於期限內休畢者，不得再申請延長或改

請領加班費；各機關應控管上開人員之

補休情形，適時提醒於期限內妥適安排

補休，以兼顧機關業務推動及人員補休

權益。 

 

 

修正「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優秀員工

選 拔及表揚要點」第3點、第14點及第



 

15點規定，並自105年12月27日起生效 

考量本府各機關學校優秀員工選拔及表

揚要點實施迄今已屆滿1年，為使該要點

更為周妥並符合各機關之實務所需，爰

配合增修第3點、第14點及第15點部分規

定，本次修正重點包括增訂臺北自來水

事業處及所屬機構工員為本要點得準用

之對象等。 

 

 

 

人事櫥窗    

原任職務 姓名 新任職務 生效日 

新北市三重

區集美國民

小學會計室

主任 

曾慧茹 臺北市立陽

明教養院會

計室主任 

1060202 

臺北市政府

主計處會計

及決算科科

員 

楊麗娟 臺北市松山

區民權國民

小學會計室

主任 

1060301 

臺北翡翠水

庫管理局會

計室科員 

林素嫻 臺北市中正

區忠義國民

小學會計室

主任 

1060215 

臺北市政府

警察局中正

第二分局會

計室佐理員 

周玉珊 臺北市中山

區永安國民

小學會計室

主任 

1060215 

臺北市稅捐

稽徵處會計

室科員 

劉美滿 臺北市立動

物園會計室

主任 

1060215 

臺北市政府

工務局公園

路燈工程管

理處會計室

股長 

張寶真 臺北市信義

區三興國民

小學會計室

主任 

1060302 

 

活動訊息 

    轉知臺北市立圖書館內湖分館「Fun電

影」活動，時間、影片安排如下： 

一、106年3月18日（週六）叫我第1名(普)。 

二、106年4月15日（週六）暮光之城:無懼

的愛(護)。 

三、106年5月20日（週六）愛,無盡(輔)。 

四、106年6月17日（週六）巴黎鞋奏曲(護)。 

相關訊息請同仁至臺北市政府網站參

閱。 

 

    有關本府「臺北e大」數位學習網即日起

開設「公務人員10小時課程專區」提供

本處同仁選讀，惠請同仁多加利用，專

區內含「精選套裝課程」及「熱門系列

課程」兩個子專區，簡要介紹如下： 

一、精選套裝課程：精選符合公務人員必修

課程及時數規定之課程，組裝成10小時

的套裝課程，包括當前政府重大政策課

程2小時、環境教育課程4小時、民主治

理價值課程5小時（含性別主流化課程1

門1小時、多元族群文化課程1門3小時、

公民參與1門1小時)，同仁可利用「批次

選課」功能完成選課作業。 

二、熱門系列課程：以主題式系列課程方式

呈現公務人員必修課程類別，提供同仁

自由選課。 

 

同仁選修課程時，請登入「臺北e大」=>

點選「選課中心」=>點選「公務人員10

小時課程專區」=>點選「精選套裝課程」

或「熱門系列課程」，即可選讀相關課

程。 

 

 

http://www.gov.taipei/ct.asp?xItem=260105556&ctNode=5157&mp=100001


 

轉知「天母商圈結合爆肝護士 一手掌握

天母52家異國特色料理」活動訊息，臺

北市商圈眾多且各具其所屬特色，其中

天母商圈除了有廣為人知的天母萬聖節

活動之外，特色美食料理更是一大特色!

為了吸引國內外遊客來此享受美食遊逛

消費，台北市天母商圈發展協會自106

年2月15日至3月31日舉辦「爆肝護士天

母美食祭」活動，相關訊息請同仁至臺

北市政府網站參閱。 

 

 

榮譽榜 

優秀主計人員 

105 年優秀主計人員： 

姓  名：余漢宗    

職  稱：主任     

服務主計機構名稱： 

本府觀光傳播局會計室 

事蹟簡介： 

一、105 年處理『2017 世界大學運動會』行

銷宣傳經費審核達 2億 3,000 餘萬元。 

二、於現職內落實內部控制作業，推動應收

歲入款、罰金罰鍰稽催及債權憑證帳管

電腦化成果達 7,200 餘萬元。 

三、於產業局任內經手「2010 臺北國際花卉

博覽會」歲出經費達 100 億餘元、歲入

經費 14 億餘元，審核招標文件達 600

餘案，績效卓著。 

四、於建設局任內參與『關渡自然公園』之

建置，並協助機關完成委託經營作業，

其經費達 150 億餘元，營運迄今，績效

顯著。 

 

 

105 年優秀主計人員： 

姓  名：洪蔚藍    

職  稱：股長     

服務主計機構名稱： 

本處公務統計科 

事蹟簡介： 

一、辦理臺北市率全國之先參與 ISO 37120

指標體系認證計畫，獲最高白金級認證

殊榮，並彙整分析通過認證城市指標資

料，以供建置市政治理、績效評核指標

參據。 

二、辦理歲出概算審查統計指標建置作業，

強化概算審查參考資訊，並獲行政院主

計總處 103 年「主計業務創新變革精進

獎」特優獎。 

三、辦理臺北市性別統計指標修訂作業，參

酌聯合國、OECD 等指標項目編製 189 項

指標，另訂定「臺北市政府強化性別統

計體系推動計畫」，供各機關據以辦理

性別統計工作。 

 

105 年優秀主計人員： 

姓  名：巫泙霈    

職  稱：專員     

服務主計機構名稱： 

本處公務預算科 

事蹟簡介： 

一、協助督導審查彙編本市地方總預算、追

加(減)預算與第一預備金備案及第二

預備金動支審查、預算保留及資本支出

預算執行檢討審查、本市各機關單位預

算執行要點之修訂。 

http://www.gov.taipei/ct.asp?xItem=268179891&ctNode=5157&mp=100001
http://www.gov.taipei/ct.asp?xItem=268179891&ctNode=5157&mp=100001


 

二、按期彙辦臺北市議會審議預算案所作綜

合決議、但書、附帶決議各機關之辦理

情形，俾提供本府研考會後續列管。 

三、依臺北市議會審議 105 年度本市地方總

預算案所作綜合決議，研擬訂定「臺北

市地方總預算案未經議會審議通過前

各機關(基金)辦理採購招標之處理原

則」，除於 105 年 8 月 16 日函送議會

備查外，另於同年月 23 日函送本府各

機關學校參照辦理。 

四、規劃本府主計人員單位預算執行研習業

務，以精進各機關預算之編列及預算執

行管控。 

 

105 年優秀主計人員： 

姓  名：尤筱潔    

職  稱：股長     

服務主計機構名稱： 

本府工務局會計室 

事蹟簡介： 

一、 督辦主管概、預算籌編作業，規模逾 150

億元，並將策略地圖結合預算編列，著

有績效。 

二、 參與縣市預算會計系統之概預算編製

系統測試作業，提出建議，著有績效。 

三、 任職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股

長期間，督辦「臺北聯絡信義支線工

程」、「洲美快速道路第二期新建工程」

等重大工程經費執行，著有績效。 

四、 發揮專業撰寫「歲出資本門預算減編對

於預算執行率影響之分析」報告提供機

關首長業務參考，深受肯定。 

 

 

 

 

105 年優秀主計人員： 

姓  名：莊筱文    

職  稱：主任     

服務主計機構名稱： 

本府警察局大安分局會計室 

事蹟簡介： 

一、 致力於內部審核，教導同仁利用電腦審

核，簡化工作流程，有效提升工作效能。 

二、 於任職警察局及工務局期間，查核所屬

機關內控運作情形，提出具體改善意

見，確具成效。 

三、 預算籌編及議會審議預算案期間，主動

蒐集資訊，編製補充資料，協助首長充

分瞭解，對整體預算審議順遂確有助

益。 

四、 積極協助松山分局、中崙所及敦南所搬

遷，及時排解經費支用疑難，使搬遷業

務圓滿完成。 

五、 辦理工務局 98~100 年度主管決算暨

99~101 年度附屬單位概(預)算案，圓滿

完成工作。 

 

績優主計人員 

105 年績優主計人員： 

姓  名：張傑謙    

職  稱：科長     

服務主計機構名稱： 

本處公務預算科 

事蹟簡介： 

一、督導綜整彙編 106 年度臺北市地方總預

算案與 105年度追加(減)預算案函送臺

北市議會審議，經臺北市議會 106 年 1

月 10 日完成審議程序，本府同年月 19

日發布，以利各機關預算執行。 



 

二、督導研擬修訂「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

資本支出預算執行考核作業要點」，俾

利提升各機關預算執行績效。 

三、督導研擬訂定「臺北市地方總預算案未

經議會審議通過前各機關(基金)辦理

採購招標之處理原則」，使各機關(基

金)有所遵循。 

四、督導研擬訂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申請

動支第二預備金之審查機制與流程

圖」，以提升各機關申請動支第二預備

金之適法性與使用效益。 

五、協助與綜整各機關辦理中央對本府 105

年度計畫及預算考核作業，考核結果總

成績榮獲全國第一，額外獲配補助款

8,657 萬 5,000 元。 

 

105 年績優主計人員： 

姓  名：鍾依儒    

職  稱：主任     

服務主計機構名稱： 

本府民政局會計室 

事蹟簡介： 

一、辦理各附屬單位預算 97~101 年度保留案

及年度預算執行檢討之審核，並參與查

核 96~99 年度經營績效及 97、98 年度

預算執行與決算辦理情形，另協辦

97~101 年度本府訪查各機關內部控制

制度情形，工作得力。 

二、辦理 98~104 年度臺北市地方總預算案，

策劃周詳，對減少各機關不經濟支出，

著有績效。 

三、協辦臺北市第 6屆市長、第 12 屆市議員、

第 12 屆里長選舉及調派支援第 8 屆立

法委員臺北市第 4 選舉區罷免、第 14

屆總統、副總統及第 9屆立法委員選務

工作，積極協助預算編列、經費控管及

核銷等事宜，備極辛勞。 

四、協助機關完成參與式預算制度教育訓練

及推廣課程、提案說明會、住民大會及

審議小組等程序經費編列與執行事

宜，落實本府「開放政府、全民參與」

之施政理念，圓滿完成任務。 

 

105 年績優主計人員： 

姓  名：鄭琦文    

職  稱：視察     

服務主計機構名稱： 

本府工務局會計室 

事蹟簡介： 

一、 擔任臺北市地方政府會計共同規範研

訂及推動工作圈成員，協助會計制度共

同規範研訂事務，提供研訂意見並獲參

採。 

二、 104 年間參與本府主計業務共通性內部

控制制度修訂事宜，除責成工務局負責

統整之工作項目作業流程均辦理大幅

修訂外，並於歷次召會共同討論時，提

出修訂意見，竭力使修訂內容更加完

善。 

三、 督導本局暨所屬 5個工程處內部控制制

度實施情形查核相關事宜，每年均以嚴

謹之態度，召開會議逐一討論查核事項

細節，所列各處具體建議改善事項常達

20~30 項，工作辛勞得力，對本局暨所

屬年度內部控制制度之健全運作頗有

助益，並均可提供本局主管年度內部控

制制度實施具體績效。 

四、 協助督導本局暨所屬各工程處各項主

計業務，並協處工程處面臨之疑問及困

難，俾使獲得妥適之解決，順利達成各

項重大市政建設計畫。 

 

 

 

 



 

105 年績優主計人員： 

姓  名：蘇美君    

職  稱：股長     

服務主計機構名稱： 

本處公務預算科 

事蹟簡介： 

一、辦理 104 年度至 106 年度本市地方總預

算案工作，減少各機關不經濟支出，著

有功績。 

二、辦理 102 年度至 104 年度本市地方總預

算第二預備金動支數額表彙編案，工作

辛勞得力。 

三、辦理 102 年度至 104 年度各機關單位預

算歲出保留案之審核及彙編，工作辛勞

得力。 

四、辦理 102 年度至 104 年度各機關單位預

算資本支出預算執行考核，工作辛勞得

力。 

五、協助修訂各機關資本支出預算執行考核

獎懲作業要點，俾利各機關據以辦理預

算執行考核作業。 

六、協助研訂各機關申請動支第二預備金之

審查機制及流程圖，俾利各機關遵循。 

 

105 年績優主計人員： 

姓  名：林純妙    

職  稱：股長     

服務主計機構名稱： 

本府教育局會計室 

事蹟簡介： 

一、 協辦本府所屬各級公立機關學校契約

變更暨估驗計價研習會之業務，工作得

力。 

二、 協辦「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推動學校午餐

三年計畫」，工作得力。 

三、 協助學校辦理「推動本府教育局網路線

上學習計劃」，工作得力。 

四、 協助學校參選 96 年優質學校「行政管

理-變中求變的行政領導」得獎，著有

績效。 

五、 協助學校辦理「100 學年度學校午餐廚

房供應相關事宜」，工作得力，讓學校

業務順利推動。 

六、 擔任 103年度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

員三等考試錄取人員實務訓練輔導

員，工作得力。 

七、 督導 103-104 年度附屬單位決算事宜，

工作辛勞得力。 

八、 負責主管教育局預算、中央補助款及保

管款等複核業務，對所屬同仁誠懇親

切，熱心助人。 

 

105 年績優主計人員： 

姓  名：徐雅芳    

職  稱：專員     

服務主計機構名稱： 

本處會計及決算科 

事蹟簡介： 

一、 協助行政院主計總處（以下簡稱主計總

處）研訂縣（市）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

度之一致規定參考版，另研訂本市普通

公務單位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以下簡

稱新普會制度），業經主計總處核定，

作為本市公務機關試辦及雙軌實施新

普會制度會計事務處理之準據。 

二、 参與主計總處研訂中央總會計制度及

市(縣)總會計制度情形會議，並訂定本

市總會計制度草案，供主計總處送各市

縣政府作為其研訂總會計制度之參據。 

三、 協助主計總處建置「縣市預算會計系統

（CBA2.0）系統開發需要，會同彰化、

雲林縣政府主計處同仁研訂新制與現

制會計科目、會計分錄及會計事項等對



 

照表，並規劃本市 CBA2.0 推動計畫，

俾利本府達成各公務機關會計作業全

面電腦化，發揮會計業務處理之行政效

率。 

四、 審核彙編本市地方總決算如期如質完

成，並提供相關資訊作為以後年度籌編

預算及本府訂定政策參考。 

 

105 年績優主計人員： 

姓  名：江育珍    

職  稱：股長     

服務主計機構名稱： 

本府捷運工程局會計室 

事蹟簡介： 

一、 辦理本市 104年度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

系統建設計畫後續路網信義線特別決

算，辛苦得力並圓滿完成工作。 

二、 103 年度辦理信義線及松山線特別預算

第六次追加(減)預算；籌編 103-104 年

度新莊及蘆洲支線第三期等 5線特別預

算及單位預算，辛苦得力並圓滿完成工

作。 

三、 辦理 104-105 年度各線特別預算及單位

預算會計報告、年報及決算期別及單位

預算保留案、查核所屬內部控制實施情

形、懸帳清理等作業，均如期圓滿完成。 

四、 參與臺北市大眾捷運系統建設基金會

計制度前置推動作業、建立架構，辛苦

得力。 

五、 參與「臺北市地方政府會計共同規範研

訂及推動工作圈會議」及「縣市預算會

計系統(CBA2.0)推動工作圈會議」及負

責捷運局主管特別預算教育訓練宣導

及推動等相關作業，辛苦得力。 

六、 刻正辦理本市 105年度松山線特別預算

暫付款等之清理作業，俾利松山線特別

決算順利完成。 

 

105 年績優主計人員： 

姓  名：鄭凱允    

職  稱：股長     

服務主計機構名稱： 

本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會計室 

事蹟簡介： 

一、積極協調辦理本處各科、室承辦業務完

整統計資料，內容詳實。 

二、督導審核公務統計方案修訂(新增 2表、

修訂 14 表)、報表報送(月報 16 表、半

年報 16 表、年報 15 表)，均如期如質

完成，工作得力。 

三、撰寫統計應用分析報告「臺北市主要河

川管理及防治」及「臺北市防洪排水概

況」，供機關決策參考並展現本處施政

成果，工作得力。 

四、協助參與訂定本處 KPI 指標、工作職掌，

並配合提供本處組織修編相關資料，認

真盡責。 

五、任職臺北市政府主計處期間，協同辦理

歲出概算統計指標建置作業，獲 103 年

「主計業務創新變革精進獎」特優獎，

工作得力。 

 

105 年績優主計人員： 

姓  名：蔣淑君    

職  稱：會計員     

服務主計機構名稱：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主計機構 

事蹟簡介： 

一、 辦理各項會計業務負責盡職，主動積極

任事，勤與業務單位溝通協調，順利完

成各項工作。 

二、 於南港戶政事務所任內，經指派代理士

林及內湖戶政事務所會計業務，任勞任

怨，如期如質完成各項工作。 



 

三、 接受指派兼辦孔廟管理委員會會計業

務，主動清理帳務及憑證，亦積極配合

機關需求，參與孔廟釋奠祭典等工作，

均圓滿達成任務。 

 

105 年績優主計人員： 

姓  名：蔡美燕    

職  稱：股長     

服務主計機構名稱： 

本府消防局會計室 

事蹟簡介： 

一、辦理消防局 104 至 106 年度單位概(預)

算業務，完成 105 年度預算工作計畫及

預算明細資料整併，使經常門工作計畫

從 15 項降為 6 項，大幅增加預算執行

彈性。 

二、負責審核消防局人事費預算執行，該局

員工人數 1700 餘人，人事費預算規模

高達 21 億餘元，相關超勤加班費、考

績及年終獎金等人事經費核銷資料龐

大，另因該局外勤單位於接獲任務後必

須及時出勤，致差勤尚無法電腦化，且

人員異動頻繁造成相關薪津異動及交

通費補助核銷案件大增，審核費時，蔡

員皆能不畏辛勞仔細核對，使核銷資料

正確無訛。 

三、負責審核消防局車輛維修經費執行，該

局救災車輛 700 餘輛，維修案件頻繁，

且囿於救災車輛維修具有急迫性，不得

延宕，蔡員皆能掌握時效如期完成。 

 

 

 

 

 

 

 

 

 

105 年績優主計人員： 

姓  名：陳麗雅    

職  稱：主任     

服務主計機構名稱： 

本府環境保護局北投垃圾焚化廠   

會計室 

事蹟簡介： 

一、督導辦理預（概）算、決算編製作業，

如期如質完成。 

二、研議修訂內部控制制度，促使作業流程

標準化及經驗傳承，簡化行政流程提升

行政效能。 

三、綜理預算執行審核，落實走動式服務，

與業務單位溝通協調，適時提供具體建

議，宣導法令協助機關推動業務。 

四、任職學校期間，協助學校妥善運用經費

健全校務發展。並配合教育局推動「地

方教育發展基金保管金專戶納入集中

支付作業」，擔任種子學校，提供他校

會計、出納作業諮詢，圓滿達成任務。 

 

105 年績優主計人員： 

姓  名：江心琳    

職  稱：主任     

服務主計機構名稱： 

本府警察局保安警察大隊會 

計室 

事蹟簡介： 

一、 本大隊每年因辦案需使用紙張近 100萬

餘張，為配合市府政策，故於 105 年度

主動協助秘書室(資訊)規劃建置本大

隊內部網路「雲端網路硬碟」方案，將

各外勤中隊查獲之刑事案件卷資及攝

錄影音資料等，存放於大隊內部公務雲

端硬碟，以減少使用紙張約計達 45 萬

餘張，績效卓著。 



 

二、 本大隊辦公大樓鍋爐設備於 104蘇迪勒

颱風摧毀時，積極協助尋找財源爭取於

當年度資本門結餘款調整支應，並以較

105 年度原編該項預算之 46%，接近 5

成之經費順利修護完成，及時供應本大

隊執勤員警同仁於冬天盥洗所需，並辦

理於 105 年度停止該預算之執行，節省

公帑 100 餘萬元。 

三、 每年協辦機關各項財物及工程採購招

標作業，計有車輛養護、機電空調等設

備維護、環境清潔維護、冰水主機太換

工程等重大案件，提供具體意見及建

議，得以圓滿辦理並能兼顧節省公帑。 

四、於區公所任職期間配合辦理總統、立委、

市長、議員、里幹事等選務之統計業

務，圓滿達成任務。 

五、每年實地會勘公務所需完成預算編列，

爭取所列預算全數如數准列，負責盡

職。 

六、代理其他機關(內湖分局、南港分局)會

計主任業務不遺餘力，使該機關正常推

展業務。   

 

 

 

 

政風案例 
法務部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交通部

鐵路改建工程局南區工程處機電二隊工程員

溫○○涉嫌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案」， 

業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終結，提

起公訴。 

 

溫○○係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南區工程處

（下稱鐵改局南工處）機電二隊工程員，鐵

改局南工處於民國 104 年 3 月 23 日、同年 3 

月 25 至 26 日、同年 4月 22 至 24 日及同年

6 月 25 至 26 日辦理「CL112/113 標青海路

段及九如路段臺鐵鐵路地下化明挖覆蓋工

程」查驗業務，由溫○○於前揭日期報請出

差後會同前揭標案之承包商泛○工程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泛○工程公司）機電工程

師陳○○等人，前往供料商伸○國際公司（下

稱伸○公司）桃園廠進行材料查驗作業，前

揭各該出差日高鐵車票、住宿費用分別由泛

○工程公司、伸○國際公司支付，溫○○明

知並未支付前開高鐵車資及住宿費用，基於

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仍以前揭日期

高鐵車票票根及住宿收據向鐵改局南工處申

請差旅費用，共計詐領新臺幣 1萬 8,030 元。 

全案經該署調查後移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

察署，經檢察官偵查終結，認被告溫○○所

為，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嫌。爰審酌

被告上開各次詐得金額僅數千元且情節輕

微，所得財物均在 5 萬元以下；又被告係犯

後自首並自動繳回全部所得財物，考量被告

並無前科、素行尚佳，乃一時思慮欠周始罹

刑章，然其於犯後已深感悔悟，且犯罪情節

要屬輕微，所造成危害即該機關之損失非

鉅，諒其歷此偵審教訓應知所警惕，應無再

犯之虞，亦無嚴以重刑苛責之必要，建請臺

灣高雄地方法院為被告免刑之諭知，以勵被

告自新。 

 

 

 

 


